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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一同感受《宪法》的温度
青岛中院法官走进青岛二中法治课堂，传递宪法精神、共话法治信仰

宪法陪伴我们一生

“我国现行的宪法是哪一部宪法？”
“对，1982 年宪法。”一个法律知识快问
快答，开启了这堂生动的“‘宪’护人生、
法伴成长”法治课。

做生意、恋爱、结婚有民法典，惩治
犯罪有刑法，这些法律都有明确的适用
范围，那么宪法是什么法呢？和我有什
么关系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
了国家的权利设置、机构安排；宪法是每
个人的法，每个人的一生，有做很多事的
自由，也有不做很多事的自由，宪法，“日
用而不觉”，陪伴着我们的一生。

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是一个独
立的个体，有着法律上独立的人格权的

“人”，我们就已受到宪法的保护了。宪
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

6岁，到了适学年龄，我们就要去学
校接受教育。在学校里，我们进一步了
解了国旗、国歌、国徽，而每周必备的“课
程”升国旗、奏唱国歌，成了我们最骄傲
的时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
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
全面发展。

18岁，我们迎来了人生中一个很重
要的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作
为成年人的我们，是法律上的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人各有志，大学校园里不少同学选择大
学生入伍，填写了应征入伍的申请，光荣
入伍。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
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毕业后的我们，找工作成了头等大
事。过五关斩六将，从得到心仪的工作
那一刻起，我们要踏入职场，靠自己的劳
动，独立打拼了。宪法为我们保驾护
航。女性就业歧视？不能休假？宪法面
前都不允许。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
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

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
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成家立业，夫妻双方共同打拼，事业
蒸蒸日上，置业、投资也纳入人生规划，
有了宪法的保障，我们更踏实！宪法规
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到
了退休年龄，在宪法的保障下，不必担忧
退休生活，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
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
社会的保障。

讲述身边的司法案例

宪法位于法律体系金字塔的顶端，
宪法衍生出的法律通过具体规定各项权
利和义务，使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得以贯
彻落实，比如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学习宪法，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
信仰，让我们心有所向，行有所依，同时
心有所畏，行有所止。”魏雪飞结合与同
学们密切相关的学校生活，通过讲述身
边的司法案例，与同学们就“校园欺凌和
校园安全”问题展开互动。

“什么是校园欺凌？”魏雪飞提问。
“伤害同学的身体健康。”“除了身体

上的伤害，还有语言、思想的攻击。”“欺
凌行为不限于校园范围，包括社交平

台。”……同学们纷纷给出自己的答案。
校园欺凌有两种形式，一是身体上的伤
害，一是心理上的伤害。

“四名同学住一个寝室，两人强势，
两人内向。期间，强势的同学多次言语
辱骂内向同学，内向同学没有及时向老
师和家长反映。渐渐地辱骂升级为殴
打，并引来很多同学围观，两名强势的同
学逼迫两名内向的同学用拖鞋互相抽
打，同时录制视频进行传播，最终被老师
发现。这个案例中，两名强势的同学随
意殴打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魏雪飞讲完案例后紧接着
提问：同学们有没有遇到校园欺凌，如果
遇到了怎么办？

“想办法制止。”“找老师、找同学帮
助，不要自己硬上。”“报警。”……同学们
的答案得到了魏雪飞的肯定，如果同学
们遇到校园欺凌，一定要及时寻求帮
助。看到同学受欺凌，不可以拍照录像
给被欺凌的同学造成二次伤害，更不能
助长欺凌者的嚣张气焰。

学生欺凌行为具有违法性，可能
构成侵权，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可能构成刑
事犯罪。那么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刑
事责任年龄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对此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
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
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
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
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二
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
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
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同学们目前主要的生活环境是家、
学校和社会。下面这个案例，大家可以思
考一下，如果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该如
何应对。事情发生在学校自习室内，一名
性格内向的女生，与一名男生发生误会，
女生误以为男生对她做了侮辱性手势，两
个人发生争执，女生推倒男生桌椅，男生
扇了女生一个耳光。当场，女生脸部、耳
朵红肿。后来，女生精神上出现幻觉，经
司法鉴定构成精神三级残疾。”魏雪飞讲
述的案例引发同学们讨论。

这个案件，谁应当承担责任？男生、
女生都有责任。他们两人没有及时正确
处理矛盾，导致肢体冲突升级，造成严重
的损害后果。男生作为损害后果的直接
和主要引发者应承担主要责任，女生也
有一定过错，承担次要责任。“这个案例
提醒同学们在学校生活中注意自身行
为，如果与同学发生矛盾，不可以直接上
手打人，应该先沟通交流，如果凭借我们
自身力量无法解决，则及时请老师、家长
介入。”魏雪飞提醒道，任何时候遇到任
何问题，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也不要伤害
他人。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时，
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寻
求帮助。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这堂“法治大
餐”，让同学们进一步学习宪法知识，学
会应对校园欺凌和处理同学之间矛盾的
正确方法。法治信仰，在同学们的心中
扎根生长。

魏雪飞表示：“青少年普法与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孩子成长的每
位‘老师’都要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培
养孩子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助力
孩子们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既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也为社会不
断注入新的法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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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厚重的，承
载着国家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宪法是有温度
的，保障着公民的权利、
尊严和幸福。从婴儿呱
呱坠地，到少年读书成
才；从青年干事创业，到
中年成家置业……宪法
就在每个人的身边，“日
用而不觉”，保障我们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同时
也塑造着我们为人处世
的行为准则。今年 12
月4日是第十一个国家
宪法日，3日，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法官助理魏雪飞走进青
岛二中法治课堂，与二
中学子分享宪法如何定
义我们的生活，探讨宪
法如何陪伴我们的一
生，并交流学习法律的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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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雪飞为二中学子带来魏雪飞为二中学子带来“‘“‘宪宪’’护人生护人生、、法伴成长法伴成长””法治课法治课。。


